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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印发“科技副总”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教委，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党委经信、教育部门，高校院所，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交流的通道、人才供需对接渠道，充分发挥人才在促进企业创新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精准解决企业技术难题。特制定《“科技副总”专项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2025年5月5日

（此件公开发布）
“科技副总”专项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聚焦全市“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从2025年起连续实施5年，每年选派60名专家人才担任企业“科技副总”，帮助企业迭代研发战略、攻坚技术难题、申报重大项目、建设创新平台、引育优秀人才（团队）。促进深化校地校企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加速高新技术研发，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申报对象
（一）“科技副总”

从市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知名企业中引聘，并满足以下条件：

1.身心健康、政治素养好、专业能力强，具有吃苦奉献精神和服务基层意愿、能够适应基层工作环境；

2.一般应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拥有发明专利、专利技术或科研成果，致力于创新成果产业化；

3.年龄一般在55周岁以下，企业有意向人选并与其协商一致的，年龄可适当放宽；

4.具有5年以上相关从业经历；

5.近3年内无任何不良记录。

（二）引进“科技副总”企业
注册地在重庆的企业，主要为全市工业企业，包括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国有企业等。

三、选派程序

（一）需求征集。市经济信息委会同市国资委联合下发需求征集通知，动员、组织区县行业主管部门、各园区平台深入企业精准摸排，指导企业申报“科技副总”选派需求，收集企业人才需求及技术创新难题，征集的企业“科技副总”需求和技术创新难题信息，经区县经信部门审核后，报市经济信息委，其中，市属国企需抄送市国资委。

（二）推荐匹配。市教委和市科技局等相关单位征集科技人才信息，市经济信息委会同市教委、市科技局等相关单位，与市内外高校院所专家资源进行匹配对接，相关单位汇总需求匹配名单并发至市经济信息委。市经济信息委将需求匹配名单下发至各区县行业主管部门，由各区县行业主管部门将需求匹配名单反馈至企业，企业与科技人才协商，确定选派名单，并报市经济信息委。

（三）聘用上岗。根据选派名单，市经济信息委下发“科技副总”入选通知，各区县部门组织接收企业与选派人员签订协议，颁发聘书，做好到岗后跟进管理。

四、支持措施

（一）选派人员在服务期内工作情况和取得的科研创新成果、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价值贡献，作为其在派出单位晋职、晋级、评聘的重要依据。

（二）对作出突出贡献、取得重大经济效益的“科技副总”，符合条件的可纳入相应的市级人才服务保障范围及给与相应的资金支持。

（三）聘期内，“科技副总”在接收企业牵头负责的项目，市科技局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我市科技计划项目。
（四）聘期内，“科技副总”接收企业申报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重点专项资金项目时，在专家评审环节加3分。

（五）企业可为“科技副总”进企业发挥作用给予一定的薪酬补助，并为“科技副总”提供工作、生活所需的物质保障，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待遇由接收企业和“科技副总”自行协商。在不违反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允许专业技术人才兼职兼薪、按劳取酬。
五、组织管理

（一）“科技副总”一般合作周期为2年，每年服务企业不少于60个工作日。由市经济信息委会同各区县、派出单位和接收企业共同管理，以接收企业管理为主，定期对选派人员工作业绩进行考核评估，对不胜任工作的商派出单位终止服务或另派人选。

（二）派出单位为选派人员和接收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优先开放创新资源，积极提供平台支持；细化内部管理制度，妥善处理本职与选派关系，支持选派人员服务企业。服务期间，选派人员的人事及工资关系保留在原单位，职务晋升、职称评聘等不受影响。

（三）离服务期满的1个月内，选派人员向派出单位、所在区县经信委提交总结报告，由接收区县提出验收意见，并报市经济信息委备案。

（四）“科技副总”期满，经派出单位、接收企业及“科技副总”协商一致，可留任接收企业。
  抄送：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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